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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年以來，台灣社會陸續發生數起街頭隨機殺人案，兇手挑選犯案
對象的隨意、明顯針對幼童而來、以及行兇手法的殘忍血腥，都一再震撼人心。

而最讓民眾感到驚恐的，更是發生頻率日益密集，仿若應驗台大法律系李茂生

教授數年前不幸卻又準確萬分的預言。民眾對隨機殺人案兇手的激情與憤恨，

除了案發後媒體輿論高漲滿溢的「判死刑」之外，一旦辯護人主張被告犯案時

罹患精神疾病，或法院最後認定被告具有精神障礙、未科處死刑，又會進一步

激起民眾心底對精神病人的仇視、汙名與排斥，認為兇手無非是「詐病」、「殺

人後開始裝瘋賣傻，就可以在監獄裡吃飽飽過下半輩子」、「難告被告案犯後

只要辯稱自己有病，就可以輕鬆逃過法律制裁？」��。我們似乎可以說，法

庭內的精神異常抗辯―認為重大殺人案件的嫌犯因為精神異常而應判處無罪或

予以減輕刑罰―，不論在歐美或我國，總是一再挑動社會上最敏感的那一條神

經。我國在從歐美、日本移植法制的過程中，一併引入精神異常抗辯的法律概

念，普羅大眾卻無法接受法院對隨機殺人案的兇手量處死刑以外的刑罰，顯示

精神異常抗辯的法院實務操作以及在我國社會生根，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書作者楊添圍醫師，是我國少數同時專精司法精神醫學與犯罪學研究的

實務工作者，在《以瘋狂之名：英美精神異常抗辯史》一書中，詳細梳理精神

異常抗辯概念在英國與美國法制史上的發展歷程，並對多個台灣讀者可能也

耳熟能詳的案例，諸如行刺美國總統雷根的 Hinckley、挪威 2011年屠殺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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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ivik、19世紀初刺殺英國首相 Perceval的 Bellingham等，提出詳盡的脈絡
考察與分析研究。不論是在法庭內實際為精神障礙被告陳述辯護詞的律師，或

為了坐在被告席上精神狀態明顯紊亂失序的棘手嫌犯而感到苦惱的審判者，抑

或是想要了解精神異常抗辯與殺人犯行間複雜關聯的非法律人，都可以從此書

中瞭解精神異常抗辯此一法律概念，是經過了多少立基在實際案例上的爭辯、

調整與改良，才有今日英美法制已初步獲得一致共識的結果。當然，我們更期

待作者可以繼續深耕此一國內始終乏人問津的領域，並產出具有台灣本土脈絡

的精神異常抗辯史專書。

對於本書的討論焦點，即「什麼樣精神異常的嫌犯可以被認定無法負擔刑

事責任」，作者藉由討論英美精神異常抗辯概念的脈絡發展，整理歷史上多種

不同的認定法則。讀者可以很快發現此一事實的判斷極其艱難而嚴肅，審判者

不但身負探索嫌犯精神狀態與生命歷程的重大任務，其判斷結果更涉及嫌犯的

生或死，絕不能輕鬆以對。不幸的是，我國法院在處理被告罹患精神疾病的重

大刑事案件時，審判者自身對精神病人的認知過於簡化偏狹，仍舊時而出現法

官認為主張「精神異常」抗辯者，其想像中的標準形象應是在法庭上狂暴瘋癲、

口齒不清或胡言亂語，不符此一形象者即被斥為「裝病」，不得主張減輕刑責。

對照作者在書中整理遠在 200年前的 19世紀初英國，為刺殺英王喬治三世的
兇嫌 James Hadfield辯護的律師 Thomas Erskine，就已在辯護詞中精準指出，
若要求免除罪責的精神異常狀態，必須是相當狂亂或完全失去理性，則大多數

有能力犯下刑事罪行的被告都不符合此一條件，他們也不會成為司法制度要處

理的對象。我國刑事司法實務工作者觀念的落後迂腐，處理精神異常抗辯案件

的態度遠遠落後英美法二個世紀以上，寧不令人慨歎？

實際上作者也引用 Erskine著名的辯護意見與臨床觀察，指出此類犯罪實
務上反而比較常見的精神病人，「不同於完全癡愚者，理性並沒有遭到驅離，

但是滋擾卻進駐在理性之旁，竄動不休、凌駕其上，使理性無所節制、無法節

制」。Erskine的辯護詞，隱約呼應了 200年後英美法建立了大致類似的精神
異常抗辯準則，區分為認知準則與控制準則二部分，縱使嫌犯行為時能夠理解

其行為違法（具有認知、辨識能力），但若無法控制、使自身行為合乎法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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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控制能力喪失或減弱），仍然應予減輕刑事責任。我國過去曾發生諸多類

似案例，例如急性精神疾病發作的病人，雖能帶同年幼子女購票、搭乘火車、

尋找座位，卻在車廂間因心智失控，將一旁的被害人推落軌道致死，顯示在不

少精神異常抗辯的案例中，嫌犯雖然未完全喪失理性，但精神疾病卻早已令其

思辨或控制能力弱化、失序或脫離常軌，大致符合英美法上「控制準則」的減

輕刑責標準。但再次對照我國近年涉及精神病人的重大殺人案件，屢見不鮮的

是精神鑑定醫師自己就認定被告事前知道規劃犯案、事後懂得逃亡躲藏，因而

主張被告不能主張精神異常抗辯。對此，我們看到作者在本書中，對其精神醫

學同儕語氣堅定而愷切地呼籲：「以疾病之名，精神鑑定醫師要告訴法庭的，

正是：因精神異常而無罪者，不應該只限於如此這樣的人！」堪稱振聾發聵之

語。

作者在此書中，不憚詞費地整理英美法制發展過程中各種精神異常抗辯的

判斷準則，所欲尖銳逼問、令讀者思索者，無非是：面對極其複雜、糾纏的人

類心智，法院在什麼情形下才能認定嫌犯精神異常、判決無罪或給予減輕刑

責？若被告能夠預謀犯案、逃避追捕、落網後否認犯罪，我們要如何在被告混

沌的心智腦海間，切割瘋癲與理性之間那條模糊難辨的界線？又若嫌犯具有一

定程度的妄想症狀，但該妄想並未要求「直接」要求被告犯案，只是以隱約干

擾的方式讓被告在經歷長年、極端的痛苦狀態後決定對被害人痛下殺手，則此

時被告又能否主張精神異常抗辯？與精神病人有關的重大殺人犯罪，案例類型

無可避免總是變化多端、前所未見。在這段審判者、辯護人、精神鑑定醫師陪

同行為人一同探索心智深處的旅程中，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無止盡追問，涉及我

們究竟應如何看待具有精神問題的犯罪人與他們的罪行？如果總是過度去脈絡

化地認為被告「詐病」、「殺人還拿生病當藉口」、「法院又被壞人騙了」，

不願意詳細推敲被告的精神疾病發展過程、犯案動機的萌芽與控制能力的起

伏，這樣的司法審判就存在喪失理性、暴衝傷人的高度風險。這也是作者在書

末提出猶如暮鼓晨鐘的警語：「面對涉及犯罪的精神疾病或心智障礙者，我更

畏懼而且更惶恐的是，精神科醫師，在身負判斷一位被告是否可因精神異常而

無罪或減輕責任的任務時，會不會因為種種擔心與疑慮，而失去這項任務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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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冷靜與理性判斷，以及，面對輿論攻擊與質疑的勇氣」，實值得所有實務工

作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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